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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第二十二次股东周年大会会议纪要  

 

* * * * * 

 

日期： 2024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时间： 下午 2 时正至下午 2 时 13 分  

地点： 香港中环金融街 8 号香港四季酒店 2 楼四季大礼堂  

董事： 葛海蛟先生*（会议主席）  

刘 金先生* 

孙 煜先生  

林景臻先生* 

郑汝桦女士  

蔡冠深博士# 

冯婉眉女士# 

罗义坤先生  

李惠光先生  

聂世禾先生  

马时亨教授  

股东： 所有名列会议出席名册上的股东  

列席： 刘承钢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徐海峰先生  （副总裁兼风险总监）  

邢桂伟先生  （副总裁）  

王化斌先生  （副总裁）  

陈  文先生  （副总裁）  

李  彤女士  （副总裁）  

罗 楠先生  （公司秘书）  

林 虹女士  （核数师代表，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熊瑞律先生  （股份过户登记处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监票人：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以视像会议形式参与  

# 以电话会议形式参与  

注：大会以普通话进行，辅以英语实时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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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席  

 

葛海蛟董事长担任本大会主席。  

 

 

2. 法定人数及会议通告  

 

公司秘书罗楠先生确认本大会已达到法定人数，葛董事长宣布会

议开始。召开本股东周年大会的通告及补充通告（「大会通

告」）已载于通函及补充通函（「通函」）内，并分別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及 6 月 12 日发送予股东。  

 

 

3. 大会投票安排  

 

本大会以现场 /网上混合会议方式举行，容许股东透过指定网上平

台（「网上平台」）出席和参与大会并于会上投票。本公司股份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中央证券」）行政总

裁熊瑞律先生向本公司股东讲解网上平台的电子投票功能及程

序。本大会议程上的所有决议案将以点算股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并将于所有决议案讨论完毕后在同一时间进行表决。本公司已委

任中央证券作为监票人。  

 

 

4. 第 1 项决议案：接纳本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经审

计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葛董事长宣布第 1 项决议案为接纳本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之经审计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详细内容

已刊载于本公司 2023 年年报内。该年报已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寄

发予本公司股东，并已提呈本大会阅悉。  

 

「通过采纳本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经审计财务报

表、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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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2 项决议案：宣布分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

息，每股港币 1.145 元   

 

第 2 项决议案是关于宣布分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港币

1.145 元，连同 2023 年 8 月宣派的每股港币 0.527 元的中期股息，

2023 年全年共派发股息每股港币 1.672 元。如果建议的末期股息获

股东批准通过，有关末期股息将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派发予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  

 

「通过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派发予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名列本公司

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有关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

息，每股港币 1.145 元。」  

 

 

6. 第 3 项决议案：重选林景臻先生、蔡冠深博士、罗义坤先生、聂世

禾先生及马时亨教授为本公司董事   

 

第 3 项决议案是关于重选本公司董事。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根据

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于每届股东周年大会上，董事须轮

流告退，惟可重选连任。  

 

据此，林景臻先生、蔡冠深博士、罗义坤先生、聂世禾先生及马

时亨教授将于本大会上退任。膺选连任的董事的简历及其在 2023

年履职的详细情况已载于本公司 2023 年年报及通函内。  

 

(a) 重选林景臻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林景臻先生是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为战

略及预算委员会委员。  

 

「通过重选林景臻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b) 重选蔡冠深博士为本公司董事  



 

第 4 頁，共 11 頁 

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蔡冠深博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为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主席、战略及预算委员会及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委员。  

 

「通过重选蔡冠深博士为本公司董事。」  

 

(c) 重选罗义坤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罗义坤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为审计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通过重选罗义坤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d) 重选聂世禾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聂世禾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为审计委员会主席、风险委员会、战略及预算委员会和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委员。  

 

「通过重选聂世禾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e)  重选马时亨教授为本公司董事  

 

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马时亨教授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为提名及薪酬委员会、战略及预算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  

 

「通过重选马时亨教授为本公司董事。」  

 

 

7. 第 4A 项决议案：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 2024 年度中

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并授权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厘定其就

提供 2024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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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A 项决议案是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 2024 年度中

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并授权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厘定其就

提供 2024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的费用。  

 

「通过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 2024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

审阅专业服务，并授权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厘定其就提供 2024 年

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的费用。」  

 

 

8. 第 5 项决议案：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分配、发行及处理本

公司的额外股份    

 

第 5 项决议案是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分配、发行及处理本

公司的额外股份。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本公司致力于高标准的公

司治理，并考虑到发行新股可能会摊薄股东价值，因此，当发行

新股纯粹为筹集资金并与任何收购事项无关时，建议股东授权董

事会发行最多达本公司于本决议案通过之日的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及发行价折让率不得超过本公司股份基准价的 10%，于任何其

他情况下，该发行股份的一般授权则不得超过于本决议案通过之

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详情已载列于通函内，并已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发送予本公司的股东。  

 

「通过：  

 

(A) 在本决议案（B）段的规限下，一般及无条件地批准董事会于

有关期间行使本公司一切权力，以分配、发行、授出、分派及

以其他方式处理额外股份，及作出、发行或授出因而将须或可

能须于有关期间或其后分配、发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

处理股份的要约、协议、期权、认股权及其他证券；  

 

(B) 除了在下列情况下：  

 

(i) 供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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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据本公司所发行的任何认股权证或可转换为股份的任

何证券的条款行使认股权或换股权；或  

 

(iii) 依据按本公司当时的组织章程细则作出的任何以股代息

或类似安排，配发股份以代替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股息；

或  

 

(iv) 依据本公司当时采纳的任何认股权计划或以储蓄为基础

的认股权计划或类似安排（如适用），向该等计划或安

排的合资格参与者授出或发行股份或认购股份的权利，  

 

根据本决议案（A）段的授权由董事会（不论是根据认股权、

换股权或在其他情况下）分配、发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

式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发行、授出、分派或以其

他方式处理的股份在数目和价格上受以下限制：  

 

(a) 发行股份数目不得超过于本决议案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惟于本决议案通过之日后经任何股份分拆

及合并情况下予以调整）的 10%，或当发行股份纯粹为

筹集资金并与任何收购事项无关时，不得超过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惟于本决议案通过之日后经任何股份分

拆及合并情况下予以调整）的 5%；及  

 

(b) 发行价折让率不得超过本公司股份基准价的 10%，  

 

而上述授权将按此而受限制；及  

 

(C) 就本决议案而言：  

 

(i)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通过之日（包括该日）起至下

列情况中最先发生者发生时为止的一段期间：  

 

(a) 本公司下一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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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本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或按适用法例规定本公司须

举行下一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期限届满；及  

 

(c) 本决议案所授予的权力经本公司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通

过普通决议案予以撤销或更改；  

 

(ii) 「供股」指于董事会订定的期间，向于指定记录日期名列

本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份持有人（及名列于有关名册的本公

司认股权持有人及其他附带认购或购买股份的权利的证券

持有人（如适用）），按彼等当时持有该等股份（及该等

认股权证及其他证券（如适用））的比例，要约发售股份

（惟董事会有权就零碎股份，或根据适用于本公司的任何

司法权区或地区之法律下的任何法定或实务限制或责任，

或任何认可监管机构或任何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而作出其

认为必要或权宜的豁免或其他安排）；  

 

(iii) 「股份」指本公司股份中的普通股；及  

 

(iv) 「基准价」指以下两者的较高者；  

 

(a) 有关涉及根据一般性授权而建议发行股份的协议当日

的收市价；及  

 

(b) 下述三个日期当中最早一个日期之前五个交易日的平

均收市价： (1)公布涉及根据一般性授权而建议发行股

份的交易或安排建议之日； (2)签订涉及根据一般性授

权而建议发行股份的协议之日；及 (3)订定本公司拟发

行股份的价格之日。」  

 

 

9. 第 6 项决议案：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回购本公司的股份  

 

第 6 项决议案是关于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回购本公司的股

份，所回购的股份不得超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 10%。葛董事长向股东指出本公司已根据《香港联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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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在通函内向股东提供有关回购

股份授权的说明资料，并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寄发予股东。  

 

「通过：  

 

(A) 在本决议案（B）段的规限下，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于

有关期间行使本公司一切权力，以根据所有适用法律，包括

《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经不时修订的），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回购股份或于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认可的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回购其上市

股份；  

 

(B) 根据本决议案（A）段的授权由董事会回购或有条件或无条件

同意回购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得超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惟于本决议案通过之日后经任何股份分拆及

合并情况下予以调整）的 10%，而上述授权将按此而受限制；

及  

 

(C) 就本决议案而言：  

 

(i)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通过之日（包括该日）起至下

列情况中最先发生者发生时为止的一段期间：  

 

(a) 本公司下一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  

 

(b) 按本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或按适用法例规定本公司须

举行下一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期限届满；及  

 

(c) 本决议案所授予的权力经本公司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通

过普通决议案予以撤销或更改；及  

 

(ii) 「股份」指本公司股份中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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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项至第 6 项决议案由李焌炜先生（联名股份持有人吴源先生及袁

进女士代表）于本大会动议并进行表决。  

 

 

10. 决议案股东问答环节  

 

葛董事长邀请台下股东就决议案提出意见，股东没有意见。  

 

 

11. 股东投票  

 

由于大会已提呈所有决议案，且股东没有其他意见提出，股东开

始按点算股数的形式对决议案进行表决。诚如大会开始时所述，

本公司已委任中央证券为监票人。公司秘书罗楠先生向本公司股

东解释投票表决的程序。  

 

在所有股东完成投票后，葛董事长宣布投票结束及中央证券进行

点票。  

 

葛董事长提请股东注意：本公司将于点票程序完结后尽快安排在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网页上分别刊登有关投票结

果的公告。  

 

 

12. 会议结束  

 

由于大会已处理会议议程中所有事项，葛董事长宣布会议结束。



 

第 10 頁，共 11 頁 

后记：  

 

在大会结束及完成点票后，中央证券发出监票人证书，据此，本公司

已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分别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及本公司网页上刊登投票结果的公告。点票结果如下：  

 

(1) 就载于大会通告内关于接纳本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之经审计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的第 1 项决议

案，投赞成票的票数为 8,492,009,936 股（99.97709%），投反对

票的票数为 1,945,667 股（ 0.02291%）。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2) 就载于大会通告内关于宣布分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的末期股息，每股港币 1.145 元的第 2 项决议案，投赞成票的票

数为 8,493,843,737 股（99.99896%），投反对票的票数为 88,600

股（0.00104%）。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

项普通决议案。  

 

(3) (a) 关于重选林景臻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的第 3(a)项决议案，投赞

成票的票数为 8,435,349,932 股（99.31202%），投反对票的

票数为 58,435,734 股（ 0.68798%）。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b) 关于重选蔡冠深博士为本公司董事的第 3(b)项决议案，投赞

成票的票数为 8,223,440,949 股（96.81683%），投反对票的

票数为 270,372,717 股（ 3.18317%）。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c) 关于重选罗义坤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的第 3(c)项决议案，投赞

成票的票数为 8,480,783,489 股（99.84699%），投反对票的

票数为 12,996,011 股（ 0.15301%）。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d) 关于重选聂世禾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的第 3(d)项决议案，投赞

成票的票数为 8,463,246,592 股（99.64050%），投反对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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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为 30,535,408 股（ 0.35950%）。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e) 关于重选马时亨教授为本公司董事的第 3(e)项决议案，投赞

成票的票数为 8,431,584,912 股（99.26742%），投反对票的

票数为 62,223,588 股（ 0.73258%）。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4A) 就载于大会通告内关于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 2024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并授权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厘

定其就提供 2024 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专业服务的费用的第 4A

项决议案，投赞成票的票数为 8,490,229,665 股（99.97656%），

投反对票的票数为 1,990,272 股（0.02344%）。由于赞成票数超

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普通决议案。  

 

(5) 就载于大会通告内关于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分配、发行及

处理本公司的额外股份的第 5 项决议案，投赞成票的票数为

8,410,173,449 股（99.01440%），投反对票的票数为 83,715,988

股（0.98560%）。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

项普通决议案。  

 

(6) 就载于大会通告内关于向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以回购本公司的

股份的第 6 项决议案，投赞成票的票数为 8,490,748,579 股

（ 99.96308% ） ， 投 反 对 票 的 票 数 为 3,135,858 股

（0.03692%）。由于赞成票数超过 50%，此项议案获通过为一项

普通决议案。  

 

 

 

 

 

(签署) 葛海蛟先生 

会议主席  

 


